北京陶诗言气象发展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气象发展公益事业，规范志愿服务工作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志愿者，是指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自愿参与本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公益活动，愿无偿为促进气象事业发展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三条 本会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一）年满18周岁，或未满18周岁但获得法定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四）认同本会的宗旨和工作内容；
（五）具备为本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时间。

第二章 服务领域与形式

第四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
（一）本会资金的筹集活动；
（二）本会的公益项目；
（三）组织相关的工作；
（四）日常行政事务工作。
第五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
（一）文秘、档案；
（二）调研、访谈；
（三）网站维护与更新；
（四）活动的组织和参与；
（五）其他。


第三章 志愿者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参加基金会的活动；
（二）参加本会提供的与服务活动相关的培训；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五）对本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获得一定的志愿者补贴，用于支付志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通讯、工作餐等费用。
（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赋予的其它权利。
第七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服从管理，按照本会管理部门的安排积极参加服务活动；
（二）参加基金会安排的教育与培训；
（三）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四）在未征得基金会允许的前提下，不得超出约定的服务范围以基金会志愿者的身份对外开展活动；
（五）不得对外披露在本会从事志愿服务期间获得的本会及相关利益人的各种非公开信息；
（六）自觉维护本会的形象；
（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四章 申请加入与退出

第八条 本会常年接受志愿者加入申请。
第九条 志愿者可根据本会网站和其他媒体公布的服务需求信息，下载或向本会索取申请表格，填报本会，或者通过电子信箱递交加入申请表。
第十条 申请表经本会秘书处批准确认，申请者即成为本会注册志愿者。
第十一条 在履行志愿服务之前，本会与志愿者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书。
第十二条 志愿者若中途中止服务，须提前7天向本会提出书面申请，妥善完成交接工作，方可离开。

第五章 志愿者管理

第十三条 本会为注册志愿者提供培训和服务，并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本会建立注册志愿者人才信息库，实行分类管理、统一调配机制。
第十五条 本会为志愿者提供一定的劳务补贴，补贴其因参与志愿工作所需花费的交通、通讯、工作餐等相关费用，原则上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如工作难度大、所需花费的交通、通讯等费用较多，可视情况而定。
第十六条 本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愿者，有以下奖励方式：
（一）转为实习生；
（二）为其推荐实习机会；
（三）对其进行表彰。
第十七条 本会对不履行志愿服务协议书条款的，或者因其个人行为对本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本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教育或者取消其注册资格的措施。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经2018年 1 月 15日理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试行。
第十八条本制度的修订权、解释权属于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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